
关于江西安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bookmark: _GoBack]1.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内申请人资产利润率指标分别为0.04%、0.22%、1.20%；资本利润率指标分别为1.25%、7.67%、11.09%。请申请人核实上述指标否符合主管部门的监管标准，是否存在被监管处罚的风险，是否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内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分别为70万元、70万元、30万元；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余额分别为30万元、30万元、0万元。公司无控股子公司，有1家参股公司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0.005%。请申请人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表》等相关规定核实长期股权投资和其他权益工具的核算是否准确、相关信息披露是否规范。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请申请人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规则要求，对定向发行申请、定向发行说明书等文件进行全面梳理，核查是否存在披露明显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如未按照规定在两年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表格中披露资产负债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监管指标表格遗漏非同业集团及经济依存客户风险暴露集中度）。如存在，请进行补充完善，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文件显示，公司尚未确定具体的发行对象。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本次发行对象确认的最新进展情况，发行对象是否已实际确定，公司是否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如是，请披露发行对象的具体情况、认购资金来源等。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申请文件显示，公司已依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等内部管理制度。请申请人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等规定，逐条检查现行《公司章程》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是否有效执行。请申请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